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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貪工作

2006年，是廉署反貪工作艱鉅而深具意義的一年。廉政公署在本年度偵破了數宗涉

及人員眾多、影響廣泛的案件，特別是經過長時期偵查而揭發的運輸工務範疇的涉嫌貪污

案。這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涉及官員級別最高、受賄金額最大、牽涉最廣的貪污

案件，此案為 2006年的廉政建設寫下沉重的一頁。

2006年，法院也先後審訊並判決了多宗廉署偵破的案件，例如三宗選舉案、一宗前

水警(現海關關員)受賄案以及一宗前財政司人員貪污案。這些案件的審判對推動本澳的廉

政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國際評估機構也對本澳的廉潔水平給予較高的評價。

此外，為打擊跨境貪污犯罪，2006年廉署加強與相鄰地區的個案協查合作，也擴大

和國際反貪機構的交流合作。在內部方面，廉署繼續為人員舉辦了多層次的專業培訓活

動，致力提高調查人員的偵查能力。同時，新招聘調查人員的入職，也增強了廉署的調

查力量。

4.1 反貪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

綜觀2006年，是澳門廉政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的一年，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揭發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涉嫌巨額受賄案

廉署經調查發現，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涉嫌利用職權嚴重受賄和進行非法金融操

作活動，涉及資產在億元以上。 2006年12月6日晚上，歐文龍被廉政公署依法拘留調查，

同案另有8男3女包括歐文龍的親屬被拘留，有關嫌犯分別涉嫌行賄、受賄和清洗黑錢。

12月7日上午，行政長官何厚鏵在特區政府總部公布歐文龍涉嫌受賄的案件；同日，中央

人民政府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的建議，免除歐文龍的職務。12月8日，廉

政公署將案中12名嫌犯移送檢察院處理。 這宗案件震驚澳門，並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給澳門政界、建築界、房地產界都帶來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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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媒體對歐文龍案件的報導



��

澳門廉政公署年報20 0 6

各地傳媒爭相採訪歐文龍案件

二、重大案件判決推動廉政建設的發展

2006年，三宗廉署偵破的選舉違規案首次宣判，澄清了2005年選舉所引起的各種揣

測和陰霾，同時判決也有助於提高本澳的公民意識和阻嚇相關的不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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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澳門有史以來首次有人因選舉犯罪被法院判罪，其中兩名被告被處

以徒刑，不得緩刑，3名被告被處以緩刑並須繳納罰金，其餘5名被告被處以罰金。12月

15日，另一宗選舉案14名被告因賄選和留置選民證罪名成立，其中7人被判處徒刑，不

得緩刑，另外7人被判處罰金。第三宗選舉案於12月審結，2007年1月5日宣判，6名被

告被判賄選罪名成立，其中一名被判處徒刑，不得緩刑，另外5名被判處罰金。

此外，2001年由廉署偵破的前水警受賄案也在2006年9月8日作出判決。法庭判處一

名高級關員受賄罪名成立，一名洋酒行東主行賄罪成立，兩人均被處徒刑，不得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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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澳門廉政工作得到國際認同

國際反腐敗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於2006年11月6日

公佈國際“清廉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2006，簡稱CPI)排名，澳門首次納入

被評之列，於亞太25個國家及地區中排行第6名，僅次於新西蘭、新加坡、澳洲、香港及

日本；在全球163個國家及地區中，排行第26名。

“2006清廉指數”匯集了多項國際及地區性調查資料，對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廉潔程度

進行評比。能被納為依據的資料必須符合嚴格的條件，相關的資料包括“倫敦經濟學人智

庫”所公佈的《國家風險分析及預測》、“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國

際市場研究中心”的《風險排行》及“經濟風險評估”的《亞洲情報》等等。而“透明國

際”在報告中特別提到：“在亞太區，澳門第一次上榜即以6.6高分躋身第26名，這跟當

地反貪機構大力倡導反腐敗運動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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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門在“清廉指數”中的得分排位，具體見下表：

此外，總部設在香港的“政經風險評估”，基於近年澳門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成為

不少外資投資對象，在2006年發表的亞洲貪污趨勢年報中，亦首次把澳門列為調查對

象。“政經風險評估”在2006年1月至2月期間，以問卷及面談方式，對13個亞洲國家及

地區逾1,200名外商或外來工作人員進行調查，以10分為貪污情況最嚴重、分數越低越廉

潔來排名，結果得分最佳的國家是新加坡1.30分，其次為日本3.01分及香港3.13分，澳門

以4.78分名列第四。報告肯定了澳門廉政公署的正面意義和國際認同。

國際評估機構首次把澳門納入為評估對象，一方面為評估澳門廉政工作成效提供了重

要參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澳門在邁向國際化進程中，社會廉政建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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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舉報和立案數字

2006年，廉政公署收到涉及刑事性質的舉報586宗，與2005年的889宗相比，下降

34%。舉報數字的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多項調查評估和具體的反貪工作都顯示，這

和本澳公共行政的改善以及貪污手法更隱蔽有關。

通過對舉報案件的分析、初查和跟進，收案總數中具備條件處理的刑事案件有126宗，

其中立案跟進54宗。加上2005年積存和重開的案件，2006年共須處理刑事案件205宗，

其中立案案件112宗。

4.3 結案及移送檢察院的案件

2006年刑事案件共結案68宗，包括移送檢察院案件18宗，歸檔案件50宗。移送檢

察院的案件主要涉及公務員詐騙、濫用職權及受賄，以及接續2005年處理的選舉犯罪等

案件。

以下簡要摘錄2006年移送檢察院的案件：

2月  偵破海關關員涉嫌濫用職權、受賄案。2006年春

節後，廉署收到線報，指駐守機場貨運站的海關人

員藉節日不法索取大量利是。其後，廉署人員在貨

運站海關辦公室和在場的關員身上搜獲大量利是和

現金。涉案的1名關務督察、2名副關務督察和9名

關員涉嫌利用速遞貨運公司講求效率和順利通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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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向貨運站內的速遞和貨運公司職員索取各種利益，如中秋節要求提供月餅、

聖誕節要求贊助聖誕舞會費用、農曆新年要求給付利是等。每當速遞公司不肯付出

利益或付出較少利益時，有關關員便會作出刁難，甚至以檢查作藉口暫時扣留有關

公司的貨物，讓其不能迅速提貨。案件於2006年2月10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2月 偵破一宗選民證留置案。經查明，於2005年立法會選舉活動期間，有9名人士在明

知收取利益將觸犯選舉條例的情況下，仍根據有關人士的要求將其本人的選民證交

予他人，以確保投票意向。案件於2006年2月23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3月 偵破一宗違反選舉法案。市民投訴

指，2005年9月25日立法會投票日當

天，多個投票站外均站立穿著某候選

組別“制服”的人士，並有選民在投

票後前往該等人士處登記，懷疑有不

法行為。經廉署調查後發現，有1名候

選人及52名某同鄉會會員及其他人士

涉嫌違反選舉法。案件於2006年3月

1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3月 偵破一宗經濟局稽查人員受賄案。投訴指經濟局稽查人員在查廠後，透過第三者向

廠家索取金錢作為經濟局不處罰該廠的報酬。經深入調查後發現，經濟局一名趙姓

督察串同一名吳姓中間人，在經濟局的查廠執法行動中，以事先通風報信的方式，

或於查廠後協助處理有關罰款的事宜，藉此索取賄賂。涉案的嫌犯包括該名經濟局

督察共4人。案件已於2006年3月6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3月 偵破一宗涉嫌行賄案。2006年3月，廉署接獲投訴，指一名於博彩娛樂場俗稱“抓

爛腳”的陳姓女子，涉嫌在娛樂場內偷竊賭客籌碼時被現場的職員發現。該名陳姓

女子意圖行賄賭場職員，作為讓其離開現場的報酬。經廉署人員調查，並根據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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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人證顯示，該名陳姓女子涉嫌觸犯行賄罪。案件已於2006年3月13日移送檢

察院處理。

3月  偵破一宗民政總署職員涉嫌詐騙

房屋津貼的案件。廉署調查發

現，民政總署一名姓黃職員由

1995年2月至2004年5月期間，

擁有無抵押的自置物業，卻一直

以另一物業的供樓單及其兄弟發

出的虛假租單向部門申領房屋津

貼，涉嫌騙取的房屋津貼合共達澳門幣11萬多元。案件已於2006年3月14日移送

檢察院處理。

3月 偵破一宗懷疑公務員濫

用 職 權 案 。 涉 案 兩 人

為 澳 門 廣 播 電 視 有 限

公 司 某 部 門 一 名 陳 姓

經 理 及 其 李 姓 妻 子 。

2005年，廉署接獲投

訴，指任職澳廣視某部門的陳姓經理為澳廣視採購電腦資訊設備時，在諮詢和批給

過程中舞弊。案件經調查後，懷疑在採購過程中，有人未依據公平合理原則，同時

沒有採取適當的迴避措施。結果，多項電腦設備合同由涉案者妻子開設的公司成為

供應商。案件已於2006年3月29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6月 偵破一宗公務員涉嫌詐騙津貼案。廉署收到投訴指，澳門基金會輔助人員偽造出勤及

加班紀綠，以詐騙薪酬。經調查後發現，黎姓及梁姓教科文中心職員多次因遲到、早

退，或身在內地而找保安員打咭，以此方式騙取薪酬。本案共有5名嫌犯。案件已於

2006年6月14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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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偵破一宗公務員涉嫌詐騙津貼案。廉署收到投訴指，一名前金融管理局職員騙取房

屋津貼。調查發現，該職員涉嫌不法取得房屋津貼共達澳門幣9萬多元，其中約1萬

4千元涉嫌通過偽造文件和詐騙取得。案件已於2006年7月27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7月 偵破一宗民政總署職員涉嫌詐騙家庭津貼和房屋津貼的案件。調查發現，民政總署

陳姓職員涉嫌在2000年至2004年期間，利用兩名同事的信任，編造虛假聲明書，

使其符合發放家庭津貼的婚姻狀況，騙取家庭津貼共達澳門幣2萬3千元。另外，

在上述期間內，陳姓公職人員亦涉嫌多次假冒他人簽名，以偽造租單向政府申請房

屋津貼，騙取房屋津貼共達澳門幣3萬5千元。案件已於2006年7月27日移送檢察

院處理。

8月 偵破一宗涉嫌詐騙政府津貼案。廉署

收到投訴，指澳門某拳擊會姓鄭會長

出外比賽時向體育發展局虛報人數，

藉此騙取政府津貼。調查發現，其

涉嫌偽造文件和詐騙，以此獲取的

津貼共達澳門幣5萬多元。案件已於

2006年8月24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8月 偵破一宗公務員涉嫌濫用職權案。調

查發現，有２名財政局高層人員涉嫌

濫用職權，為自己預留應公開售賣的

物品。案件已於2006年8月25日移送

檢察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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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偵破一宗涉嫌受賄案。廉署調查發現，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梁姓職員自

1989年入職後便將其名下車行牌照出租予其朋友經營，月租澳門幣2,000元。其

後梁姓職員利用職務之便，將大部份損壞的澳廣視車輛直接交予上述車行維修，

從中抽取一成維修費用作為佣金。根據2000年至2005年記錄，該名澳廣視職員

共進行了10多次抽取佣金行為。上述行為涉嫌構成受賄作合規範行為。案件已於

2006年11月29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4.4 跨境案件協查和交流培訓工作

4.4.1跨境案件協查

2006年，廉政公署協助外地執法機關調查案件30宗，連同2005年轉入需要繼續協

查的案件15宗，合共45宗。至2006年年底，廉署完成協查案件26宗，跟進中19宗，而

廉署要求外地執法機關調查取證的也有8宗。

廉署接到協查請求的機關主要來自內地和香港兩地的執法部門，也有部份來自美國、

印尼及台灣地區的執法機關。2006年，廉署成功為外地的執法機關追回不法資產約澳門幣

130萬元，並且透過與澳門相關政府部門的合作，成功取消了利用不法所得在澳門取得投資

居留權人士的資格。而廉署也曾要求內地、香港、澳洲、泰國及新加坡等國家地區的執法

機關協查取證，並與這些國家地區的執法機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2006年9月14日至16日，澳

門廉政公署主辦了“第二屆粵港澳

個案協查工作座談會”。除了粵港

澳三地的協查人員與會外，大會還

邀請了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國務院

港澳辦的代表列席。會上，三方就

協查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進行了

深入的討論，各代表也介紹了本身
第二屆粵港澳個案協查工作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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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的協查立案程序，商討了跨境作證的證人安排程序問題、協助追贓問題，並就異

地取證的陪同問題達成了共識。

4.4.2 培訓工作

廉政公署一向注重提升調查人員的調查能力。2006年，廉署派員參加多項培訓課程，

包括兩次派遣調查員前往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接受有關調查的專業培訓；派出兩

名調查員赴香港廉政公署參加為期四個月的培訓；派出兩批人員前往新加坡反貪局接受不

同內容的調查培訓。同時，廉署也邀請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資深專家畢惜茜教授到澳門，

為廉署調查人員就訊問技巧進行專題培訓。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畢惜茜教授為調查員授課

此外，廉署也對新招聘的調查員進行了嚴格而全面的綜合入職培訓，培訓期共17周，

培訓地點包括內地、香港和澳門三地，培訓的導師既有廉署的領導和資深調查人員，也聘

請了澳門的法官、檢察官、大學教授等作為導師。培訓內容涉及法律知識、刑事偵查技

術、體能訓練、攝影技巧、急救以及槍械使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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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學員正在進行射擊訓練

綜合培訓班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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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法院判案

2006年，法院先後審訊並宣判了由廉署偵破的8宗案件，共46人被判有罪，相比

2005年的3宗11人，分別上升了167%和318%，涉及人數創歷年之冠。當中包括前財政

司職員犯罪後潛逃多年被成功攔截，判處徒刑；有海關人員受賄被判處徒刑；也首次有數

十名被告因選舉犯罪被判罪。

圖表十三  2006年法院判案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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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財產申報工作

財產申報制度是防範和監察公務員財產狀況的一項重要制度。澳門廉政公署在職責範

圍內對全澳一般公務員的財產申報進行保管、存檔和監察工作。根據現行法例，公職人員

在進入公職、職等變動、離職又或每隔五年等情況下，須申報其個人及配偶，或類同配偶

狀況生活的人士的財產。同時，根據第10/2000號法律第四條第五款，廉政公署有監督涉

及財產利益之行為的合規範性及行政正確性。自“財產申報”法律生效以來，沒有申報人

因履行申報義務不當而須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財產申報工作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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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廉政公署共接收到7,791位公職人員提交的財產申報書，其中包括開始擔

任職務2,343人、職務變動2,794人、終止職務1,302人、因年屆五年而須提交更新的財

產申報書458人及自願更新財產資料29人，而配偶或有事實婚關係者履行提供資料義務

的則有865人。

圖表十四   2006年提交財產申報書人數統計

此外，2006年廉政公署繼續為大量招聘新入職人員的部門舉行“財產申報講解會”，

令新入職的公職人員更加認識履行申報財產義務的意義和重要性以及相關法規的內容，幫

助其正確填寫財產申報書。


